嵩明县2017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住房
申请人审核结果公示
根据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嵩明县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轨分配及运营管理方案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嵩明县2017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住房（含城镇低收入家庭：原廉租房申请家庭）审核通过的144户及未通过的27户申请人情况进行公示。
公示地点：1.县住建局一楼宣传栏；2.相关单位宣传栏； 3.中国嵩明网-保障性住房申请(http://sm.km.gov.cn/shfw/)；4.嵩明保障房微信公众号（微信号：smxbzf）。
公示期：2017年3月17日—2016年3月24日。
公示期间，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可向公示单位举报、投诉。为了便于调查核实，鼓励实名反映问题，请提供联系方式，我们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保密。
举报电话:0871-67913263  
举报地址:嵩明县盟台东路80号（县住建局二楼住房保障科） 
附件：1.嵩明县2017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住房申请人通过复审审核公示名单（嵩阳）
2.嵩明县2017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住房申请人通过复审审核公示名单（杨林）
3.嵩明县2017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住房申请人通过复审审核公示名（牛栏江）
4.嵩明县2017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住房申请人未通过复审审核公示名单（嵩阳）
5.嵩明县2017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住房申请人未通过复审审核公示名单（牛栏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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